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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城改·公园首府项目

“7.22”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7 月 22 日 8 时左右，在长丰县水湖镇城改·公

园首府项目工地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受伤。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1
（国务院

第 493 号令）和《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合政办秘

〔2016〕96 号）的规定，经长丰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

由长丰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县监察委、公安局、总

工会、应急管理局、住建局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城

改·公园首府项目“7.22”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

称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邀

请县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责任情况，形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

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

调查...。第二十二条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

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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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改·公园首府项目位于长丰县水湖镇南一环以南，

县中医院以西，占地面积 81.69 亩，总建筑面积 135091.04

平方米，项目规划有 18 幢单体工程，其中 7 幢 18 层，3 幢

10+1 层，2 幢 9+1 层，4 幢 8 层,1 幢 3 层，1 幢 5 层；配套

建筑、地下车库以及其它相关设施等。该项目建设单位合

肥城改长丰锦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丰锦城公

司），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工大监理

公司），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施工劳务分包单位合肥灿

宏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灿宏公司）。

事故现场区域 20 号地库区域暂为模板加工场地。施工

任务主要是利用 5#楼塔基将模板吊运至 9#楼地库顶板的施

工区域。（见图 1、2）。

图 1：事故发生地平面图

事故发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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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事故现场实图

（二）事故有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长丰锦城公司 1，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9

日，住所长丰县水湖镇长淮路水苑新村 1 幢 603、604 室，

法定代表人吴*，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项目负责人宋*。

2.总包单位。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于 1980 年

年 9 月 28 日，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

街 83 甲号，法定代表人朱*侠，注册资本壹拾伍亿元整，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RP7WY2K；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营业

期限：2018 年 5 月 9 日至 2038 年 5 月 8日；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项目投资；商品房销

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011439356XY；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营业期限：1980 年 9 月

28 日至 2030 年 9 月 27 日；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压力容器、住宿、主副食（以上三项仅限分公司

经营）；起重机械特种设备安装维修（以上项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冶炼、房屋

建筑、矿山、市政公用、机电安装、公路、化工石油、铁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炉窑、

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地基与基础、管道工程专业承包；砼构件、钢模板生产；预拌商品混凝土；钢材轧

制；非标准制作；钢门窗；周转材料租赁；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服装加工；礼仪服务；百货销售；高低压成

套电器设备、箱式变电站、自动化控制设备、电缆桥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电线、电缆制造及销售；物

业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及工程监理（仅限分公司经营）；贵金属销售（专营除

外）；园林绿化，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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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
1
；持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2
。项目经理李*超，项目执

行经理侯*根。

2019 年 5 月，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与长丰锦城置业

有限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容为住宅

小区施工，包括住宅楼、配套建筑、地下车库等，合同工

期总日历天数 660 天。

3.专业分包单位。合肥灿宏公司
3
，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3 日，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旅思路 6 号，法定

代表人宋*，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具有施工劳务不分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质
4
；持有效安全生产

许可证
5
。项目负责人柳*虎。

2020 年 6 月，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与合肥灿宏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和《劳

务分包合同》。合同范围为模板脚手架专业分包和其他劳

务分包。

1 《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15002311，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证日期 2018 年 6

月 14 日，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4 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可承接建筑、公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矿山、冶金、石油化工、电力各类别工程的

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
2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蒙）JZ安许证字【2005】000004-01，发证机关：安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

乡建设厅，发证日期 2019 年 11 月 11日，有效期：至 2022 年 11月 11 日，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43487380495（1-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

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预拌混凝土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不含特种设备）安装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铁路电

务工程、铁路铺轨架梁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弱电系统工程、机场

目视助航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航道工程、通航建筑物工程、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管工程、水工金属

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水利水电机电（不含特种设备）安装工程、河湖整治工程、输变电工程、海洋石油

工程、环保工程提供劳务服务；建筑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4 《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34033888，发证日期 2020 年 6 月 10 日，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 21 日。资质

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5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安许证字【2019】013400，发证机关：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证日期 2019 年 4 月 24 日，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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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理单位。合肥工大监理公司
1
，成立于 1995 年 5 月

25 日，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 193 号，法定代表

人唐*松，注册资本陆佰万圆整，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王*宇。

2019 年 3 月 26 日，合肥工大监理公司与长丰锦城公司

签订《城改公园首府项目工程咨询服务合同》，合同价 256

万元。

（三）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长丰锦城公司。办理了建筑施工许可证，编号

3401211812250101-SX-001，施工承包合同和监理合同明确

了总承包方、监理方安全管理责任，保证了安全投入。

2.合肥灿宏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安

全操作规程等。

但未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程，岗位职责不清，安排未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人员从事司索工、信号工作业
2
；未按照规定对吊运相关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未见塔吊作

业技术交底资料；施工现场管理混乱，未能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塔吊作业安全隐患；未按照规定开

展安全生产班组级教育和培训，培训记录不实，时间存在

逻辑错误。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TL59C0U；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营业期限：2019 年

4 月 4日至 2069 年 4 月 3 日；经营范围：仓储服务(除危险):国内物流运输代理;商品包装服务；不动产

租赁服务；代收水电费、代燃气费；物业管理；提供仓储物流服务及相关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和

软件设计；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起重信号工、起重司机、

司索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建筑施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 特种作业

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统一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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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了相关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等。

但未制定塔吊使用安全生产生产责任制，对塔吊未实

行有效管理，在信号工、司索工缺位的情况下，劳务公司

自行安排使用塔吊；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塔

吊作业现场监督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事故

隐患；未按照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培训记录不

实，时间存在逻辑错误。

4.合肥工大监理公司。制定了《监理规划》、《安全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等。但未严格履行监理职

责，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1
。

（四）事故环境情况

1.事故现场环境情况。事故发生区域为城改·公园首

府项目 20#楼地库区，为土质地面，系模板加工场地。场地

南侧有一个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塔吊上有钢丝绳索

（见图三），地面有散落木板（见图四），原吊运模板由

木方和木块组装而成，尺寸 4900×1300mm。事故前，事故

发生所在地多阴雨天气，模板在积水中浸泡多日。

2.塔式起重机情况。事故发生区域塔吊项目编号为 5#

楼塔吊（见图二），由 13 截配件构成，高约 30 米。设备

注册备案号皖 AA-T92367，使用单位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

司，安装单位安徽欣龙起重设备有限公司，2020 年 6 月 3

日，经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检测合格，有效期至 2021 年

1《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的下列安全管理事项

进行审查：（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第 5.5.1 条：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法

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职责，并应将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工作

内容、方法和措施纳入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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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塔吊司机孔宪运，持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

图三：塔吊钢丝绳

图三：5#楼塔吊钢丝绳

图四：散落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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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经过、应急救援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0 年 7 月 22 日 5 时 30 分左右，合肥灿宏公司木工

代班班长郑*安排木工王*法（死者）、黄*桃（伤者）到 20

号地库区模板加工厂地配合模板吊运作业，作业任务是将

模板挂上吊钩运至 9#楼地库顶层模板施工区域。郑*负责塔

吊信号指挥，王*法、黄*桃负责吊物挂钩。8 时左右，王*

法、黄*桃两人将自制的钢筋吊环嵌在模板板面上（见图

五），对组装模板未进行捆绑，固定好后，王*法、黄*桃

将吊环挂在吊钩上，王*法、黄*桃继续留在原地进行模板

作业，未退至安全区域。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孔*运操作

塔吊将模板垂直吊至约 10 米高度时，模板突然散落，砸中

王*法、黄*桃。

图五：钢筋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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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郑*、郑*安、司*四等立即跑到事故现

场，王*法、黄*桃都被砸的趴在地上，王*法身上压着木

板，黄*桃身上没有木板。郑*等人先将压在王同法身上木

板移走，随后背着王同法、黄*桃赶往长丰县中医院急救。

当日 8 时 57 分，医生宣布王*法临床死亡，医生诊断王*法

为创伤性休克、闭合性腹部损伤。2020 年 8 月 4 日，长丰

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检验报告，王*法是创伤性休克死

亡。黄*桃为轻伤，经治疗后出院。

7 月 26 日，中国二冶集团城改公园首府工程项目经理

部与死者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三）事故信息上报情况

事故发生后，有关公司、水湖镇人民政府依法上报事

故情况。接到事故报告后，副县长马*圣，县应急管理局局

长丁*峰，总工程师甄*，县住建局、水湖镇等单位有关负

责人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协调处理死者的善后事宜，同时对

事故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

1.死亡人员：王*法，男，1964 年 3 月生，安徽省长丰

县人，木工。

2.受伤人员：黄*桃，男，1957 年 10 月生，安徽省巢

湖市人，木工。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1986）等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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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在未作捆绑的情况下
1
，王*法、黄*桃直接用钢筋吊环

嵌入方式吊运在雨中浸泡过的拼装模板；起吊后，王*法、

黄*桃在重物下方进行模板作业，未撤离到安全区域
2
。吊运

过程中，模板在空中散落砸中王*法、黄*桃是事故发生的

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合肥灿宏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

排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人员从事司索工、信号工

作业，违反《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五

条
3
规定；未按照规定对吊运相关人员进行技术交底，违反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4
规定；未有效

管理施工现场，未能及时发现塔吊作业安全隐患，违反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5
规定；未按规定对作业人员开

展教育和培训，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6
规定。

1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4.1.19：起吊重物应捆扎平稳、牢固，不得在重物上堆

放或悬挂零星物件。易散落物件应使用吊笼吊运。标有绑扎位置的物件，应按标记绑扎后吊运。吊索的水

平夹角宜为 45°~60°，不得小于 30°，吊索与物件棱角之间应加保护垫料。
2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4.1.17：建筑起重机械作业时，应在臂长的水平投影覆

盖范围外设置设置警戒区域，并应有监护措施；起重臂和重物下方不得有人停留、工作或通过。不得用吊

车、物料提升机载运人员。
3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起重信号工、起重司机、

司索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建筑施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 特种作业

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统一的样式。
4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

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5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

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6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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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未制定塔吊使用安全生产生产责任制，对劳务分包

单位违规使用塔吊行为缺少监督，违反《安全生产法》第

四条
1
规定；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塔吊作业现

场监督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事故隐患，违

反《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六）

项
2
和《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3
规定；未按照规定开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4
规

定。

3.合肥工大监理公司。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严格

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违反《安徽省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七）、

（八）项
5
规定。

4.长丰县住建局质安站。未严格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对长丰县城改·公园首府项目违规使用塔吊等行为失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长丰县城改·公园首府项目“7.22”物

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对责任者处理建议

1 《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六）指

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监督检查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使用情况；
3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

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4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5 《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的下列安全管理事项

进行审查：（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八）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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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宋*，合肥灿宏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严格组织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对未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和

培训制度、技术交底制度等问题失察；未严格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对

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二条第一项
1
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处上年度收入

30%的罚款。

2.柳*虎，合肥灿宏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未严格督促

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未严格

落实安全教育培训、技术交底等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管

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
2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给予警告并处

8000 元的罚款。

3.郑*，合肥灿宏公司木工班组长，未取得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进行塔吊信号指挥作业，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人员从事塔吊司索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

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
3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给予警告并处

8000 元的罚款。

4.张*，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副经理、安

徽区域项目主管，全权负责安徽项目管理工作，未严格组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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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严格督促、检

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1
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处上年度

收入 30%的罚款

5.候*根，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执行经理，未严

格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未严格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制度，对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

相关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失察，对事故

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2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给

予警告并处 8000 元的罚款。

6.王*宇，合肥工大监理公司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严

格履行监理职责，对施工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

度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3
规定，建议由

县应急管理局给予警告并处 8000 元的罚款。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合肥灿宏公司，未按照规定对吊运相关人员进行技

术交底；未能有效管理施工现场，未能及时发现塔吊作业

安全隐患；未按规定对作业人员开展教育和培训，对事故

1《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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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

一项
1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给予 22 万元的罚款。

2.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未制定塔吊使用安全生产生产责任制；未能及时发

现并消除塔吊作业现场事故隐患；未按照规定开展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2
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

给予 21 万元的罚款。

3.合肥工大监理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监理责

任，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对事故发

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3
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给

予警告并处 2.8 万元的罚款。

（三）建议作出书面检查的单位

长丰县住建局质安站未严格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建议

责令向住建局写出深刻书面检查，同时抄报县安委办备

案。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建设工程参建单位，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贯彻落实《安全生产

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

1《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

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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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加强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确保施工安

全。

2.长丰锦城公司，要严格查找问题和漏洞，强化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思维”，进一步

压实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强

化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和事故隐

患。

3.长丰县住建局应从本起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认真

履行安全生产行业监管职责，加强全县建筑施工项目的安

全监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原则，强化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监管，增加施工现场检查频次，加强过程监管，预防

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长丰县城改·公园首府项目

“7.22”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9 月 15 日

调查组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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